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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意事項 

1.1 會計帳目的組成 

- 為反映工會的財政狀況，工會的會計帳目須包括資產負債表及收入支
出表。 

- 上款所指會計帳目的會計格式以編製工會年度帳目的工作指引訂定。 

1.2 財政年度 

- 首年 

- 工會獲勞工事務局登記的年度（即工會登記日至 12 月 31 日）界
定為首個財政年度並編製財務報表。 

- 翌年 

- 採用曆年，自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 

1.3 會計基礎 

- 首年登記之工會應參考《一般財務報告準則應用指南》中的「首次採

用一般財務報告準則的處理」進行編製； 

- 會計帳目以採用權責發生制及持續營運假設進行編製。 

- 會計帳目應以澳門元列報，如出現外幣交易結餘應以合適匯率折合澳

門元。 

- 資產負債表及收入支出表以《一般財務報告準則》進行編製。 

1.4 決算 

- 工會會計帳目須於每年 12 月 31 日決算。 

1.5 會計記錄 

- 工會的所有會計紀錄均須以文件予以證明。 

- 上款所指的會計紀錄及相關證明文件須保存至少五年。 

1.6 編製會計帳目 

- 會計帳目須於相關財政年度結束的翌年 2 月內或之前完成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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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帳目須以下列任一方式編製： 

- 由工會自行編製，並由會員大會通過； 

- 由按第 20/2020 號法律《會計師專業及執業資格制度》可提供會計服
務的自然人或法人編製及簽署，並由工會的會員大會通過。 

無論採取上述任一編製方式 ，工會年度帳目的編製責任是由工會承擔。 

工會的法律責任包括：設計、實施和維持適當的內部控制，以避免因
舞弊或錯誤而導致在編製及呈報財務報表方面出現重大誤報；選擇和
運用適當的會計政策；作出合理的會計估計；以及保存適當和正確的
會計紀錄。 

即使帳目由受聘的第三方專業人士協助編製，工會仍須負責提供準確

資料、維持適當內部管控，並對最終帳目的內容及其真確性負全責。 

1.7 提交經審核的財務報表的義務 

- 工會須於相關財政年度結束的翌年 4 月 30 日或之前，向勞工事務局提

交經執業會計師審核的財務報表。該審計工作須由根據《會計師專業
及執業資格制度》有資格提供審計服務的自然人或法人提供。 

1.8 執業會計師獨立性 

- 財務報表的編製乃是工會的責任，對財務報表作出調整或決策並非屬
執業會計師的責任。 

- 執業會計師主要職責是對工會已編製的財務報表發表獨立審計意見。

為保持執業會計師的獨立性原則，執業會計師不得在審計過程中替代
工會作出會計判斷或編製報表，亦不應提供可能影響獨立性的協助，
例如，不得同時承接為工會編製及審計財務報表的工作。 

  



工會年度帳目 

財務報表編製指引 

 
 

3 

2 會計帳目組成 

2.1 財務報告組成 

2.1.1 資產負債表（範例） 

XXX 工會 

資產負債表 

二零 XX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XX 

澳門元 

 20XX 

澳門元 

資產     

流動資產     

現金  X  X 

銀行存款  X  X 

關聯方往來  X  X 

存貨  X  X 

應收帳款和其他應收  

  款 

 X  X 

     

  X  X 

非流動資產     

不動產、廠場和設備  X  X 

     

資產總額  X  X 

負債     

流動負債     

應付帳款和其他應付 

  款 

 X  X 

銀行借款之一年內應 

  償還額 

 X  X 

關聯方往來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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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流動負債     

銀行借款  X  X 

  X  X 

負債總額     

儲備     

退休金儲備  X  X 

公積金儲備  X  X 

其他儲備金  X  X 

累積營運盈虧  X  X 

  X  X 

負債和儲備總額  X  X 

2.1.2 收入支出表（範例） 

XXX 工會 

收入支出表 

截至二零 XX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20XX 

澳門元 

 20XX 

澳門元 

收入     

會費收入  X  X 

投資債券、股票、基金等 

  金融資產的收益 

 X  X 

買賣及管理有形資產所 

  衍生的收益 

 X  X 

進行業務的收益  X  X 

開展活動所衍生的收益  X  X 

個人或機構捐款  X  X 

倘有的公共財政資助  X  X 

財務收入  X  X 

其他收入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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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總額  X  X 

     

費用     

行政開支  (X)  (X) 

投資債券、股票、基金等 

  金融資產的費用 

 (X)  (X) 

買賣及管理有形資產所 

  衍生的費用 

 (X)  (X) 

進行業務的開支  (X)  (X) 

處理與工會相關的訴訟  (X)  (X) 

繳交與工會相關的罰金 

  或罰款 

 (X)  (X) 

因行使符合其宗旨及職  

  權而開展活動的費用 

 (X)  (X) 

與宗旨相符、為慈善或 

  社會利益而作的捐款 

  或提供支援而衍生的 

  開支 

 (X)  (X) 

人事費用  (X)  (X) 

稅項  (X)  (X) 

財務費用  (X)  (X) 

折舊與攤銷費用  (X)  (X) 

其他費用  (X)  (X) 

費用總額  (X)  (X) 

     

稅前利潤  X  (X) 

     

所得稅費  (X)  (X) 

     

本年度盈餘/(損益)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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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財務報表附註 

I. 工會資料 

披露內容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 工會名稱及登記編號； 

- 工會登記日期； 

- 工會住所地址； 

II. 編製基準； 

III. 主要會計政策 

會計政策應披露以下倘有相關內容： 

- 收入確認； 

- 費用確認； 

- 固定資產及遞延費用； 

- 關聯方； 

- 外幣換算； 

- 證券投資； 

- 借款費用； 

- 存貨； 

- 應收帳款； 

IV. 附註 

附註內容應包含資產負債表和收入支出表內的各重大項目之
具體信息，信息內容應包括但不限於以下： 

- 表內金額如何組成； 

- 當年度之重大變化； 

- 政府資助收入 ，應披露該等資助之明細，包括列出政府部
門之名稱及收受之金額； 


